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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XNERVA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7）

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就投資於一項基金訂立有限合夥協議

茲提述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投資於深圳富華私募股權天使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基金」）
之須予披露交易。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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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投資於基金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基金之背景

根據基金提供之資料，基金擬對戰略性新興行業、未來行業及其他行業，包括但不
限於半導體、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智能製造及其他高新技術產業進行股
權及準股權投資。基金成立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目前不持有任何投資組合或
資產。

於基金成立後，基金之兩大有限合夥人共同持有基金約71.34%權益，其中(i)深圳市
天使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根據深圳市人民
政府網站，深圳市人民政府透過深圳市財政局設立之一項政策性引導基金）持有約
40%；及(ii) GRC Investment Partners Corporation（與普通合夥人一併由國富綠景基金
管理控制）持有約31.34%。

有關普通合夥人之進一步資料

根據基金提供之資料，深圳富華股權投資為普通合夥人。其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及中國資產管理協會之註冊私募基金經理。

普通合夥人之若干管理層亦參與國富綠景創投基金（「國富綠景創投」），該基金從早
期到後期投資於主要從事技術、新能源及醫療領域之公司。截至目前，除基金外，國
富綠景創投已設立及管理四項規模介乎約54百萬美元至110百萬美元之離岸基金。
上述離岸基金之投資重心包括可再生能源、電信基礎設施、廢物管理及回收、人工
智能及物聯網、機器人及自動化、零部件、健康及生命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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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夥人之主要管理層包括任昭銘先生（「任先生」）、王秀鈞博士（「王博士」）、周
本宜先生（「周先生」）、董瀟瀟博士（「董博士」）、李歡容女士（「李女士」）及林和源先生
（「林先生」），其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任先生

任先生為國富綠景創投之創始人及管理合夥人，於技術行業、風險投資及私募股權
基金方面擁有逾25年之管理及運營經驗。於創立國富綠景創投前，任先生曾於廣達
集團（一家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2382）任職逾12年。彼亦曾任
職於昱晶能源科技（一家於台灣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3514）及達能科技（一家於台
灣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3686）。任先生擁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技術管
理碩士學位及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電氣及計算機工程學士學位。

王博士

王博士自二零零九年起一直為國富綠景創投之管理合夥人。王博士於風險資本投
資、投資銀行及股權研究方面擁有逾18年經驗，目前於Carbon Lighthouse、WeiChe及
RayPower董事會代表國富綠景創投。彼先前曾擔任江蘇天奈科技（一家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688116）及美國矽谷光擎（現稱歐司朗）之董事。此
前，王博士曾任職於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WK Technology Fund)、ABN AMRO 

Bank及KLA-Tencor。王博士擁有美國斯坦福大學工程經濟系統博士及台灣國立清華
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周先生

周先生為深圳富華股權投資之合夥人，其投資領域包括綠色科技、雲計算、硬件組
件及生物醫藥產業。於加入國富綠景創投前，周先生曾於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WK Technology Fund)任職達12年，在此期間，彼於矽谷、中國及台灣從事風險資
本投資。於二零零零年投身創業投資行業之前，周先生於IBM開始其職業生涯，其後
任職於AT&T Solutions。周先生獲得美國波士頓大學管理資訊系統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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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博士

董博士為深圳富華股權投資之合夥人。彼對科學創新有著深刻見解，並擁有將工業
自動化及驅動、替代能源及節能技術、醫療儀器及診斷設備等廣泛技術領域之發明
商業化之實踐經驗。董博士獲得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李女士

李女士為深圳富華股權投資之合夥人。彼投資於醫療保健、設備、技術及數據交叉
領域。於二零一四年加入國富綠景創投之前，李女士曾任職於永豐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及新加坡私募基金毅創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期間，彼於矽谷、中國及台
灣發起並領導多項早期技術投資。彼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金融學碩
士學位。

林先生

林先生為國富綠景創投之創投合夥人，曾任台灣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總
裁，於風險投資、高科技營銷及IC設計方面擁有逾26年經驗。此前，林先生曾任職於
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WK Technology Fund)、Asia vest Fund、英特爾投資及英
特爾公司。林先生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工業機電工程專業，並獲得美國密蘇里
大學電機系碩士學位。

合夥人之角色及參與

有限合夥協議由普通合夥人、雲智匯深圳及其他有限合夥人訂立。普通合夥人及其
他有限合夥人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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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限合夥協議，普通合夥人委任基金之主要人員並管理基金之日常運營。普通
合夥人亦須負責交易採購、盡職調查、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以及編製不具約束力
之初始投資條款及條件。

有限合夥人為基金之被動資本投資者，彼等有權根據有限合夥協議自合夥企業獲得
所得款項分配。根據有限合夥協議，概不保證有限合夥人之出資回報。有限合夥人
僅對合夥企業之債務承擔最多相當於彼等各自資本承擔之金額。

有限合夥人有權（其中包括）：–

a. 監督普通合夥人執行合夥企業事務；

b. 收取季度及半年度基金運營及會計報告；

c. 收取上一財政年度之年度基金運營報告，包括年度審計報告、估值資料及於該
年度之合夥企業經營及業務活動概要；

d. 對合夥企業之運營及管理提出建議；及

e. 查閱合夥企業之財務會計賬簿及其他財務記錄。

除作為有限合夥人之權利外，本公司亦通過雲智匯深圳作為被動資本投資者參與
合夥企業，被動資本投資者有資格委任一名顧問委員會成員，並能夠按個別基準為
被投資公司提供產品設計、工程及生產方面的顧問服務及專業知識。誠如該公告所
載，顧問委員會有權（其中包括）延長合夥企業之變現期限、投資期限、後續交割期
限；審閱、批准或不予批准與合夥企業之關聯方交易及利益衝突有關之任何事項；
批准或委任基金之新及替代主要人員；聘任或解聘擔任合夥企業核數師之會計師
事務所；及審閱、批准或不予批准根據有限合夥協議須由顧問委員會釐定之其他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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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之進一步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智慧辦公、工業解決方案及新零售業務，並不斷開拓商機。董事會
認為，投資於基金將於多個方面令本公司受益：–

• 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獲得令人滿意之財務回報；

• 探索與其他合夥人或被投資公司之潛在合作機會；

• 接收最新行業發展及市場信息；

• 及時了解新初創科技公司；

• 為本集團現有服務及產品提供潛在業務推介；及

• 於其他合夥人、被投資公司及本集團現有業務之間創造協同效應。

本集團已承諾向基金出資人民幣30百萬元（「投資金額」），並持有基金約8.63%權益。
投資金額乃根據普通合夥人與本集團之間各自對基金之專業知識、承諾及期望，經
公平磋商後釐定，並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資金。投資於基金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計量。

基於上述理由，董事會認為投資於基金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

承董事會命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簡宜彬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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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位執行董事簡宜彬先生、蔡力挺先生、高照洋先生及鄭
宜斌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PARK Ho Jin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天樂先
生、簡己然先生及張曉泉教授組成。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於本公告內，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人民幣1.00元 = 1.2022港元之匯
率換算，僅供說明之用。概不表示任何人民幣或港元金額可以或應可以於有關日期
按上述匯率或按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